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市民何先生网购了一款可安

装底部滑轮的家用折叠梯， 却在使用中连

人带梯滑倒摔成十级伤残。 何先生将商家

诉至法院， 对方却认为自己的产品没有问

题， 何先生受伤是因其使用不当而造成。

近日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 产品存在一定的设计缺陷和事故隐

患， 商家负担 70%责任， 赔偿何先生各项

损失共计 22万余元。

何先生年近 60， 热衷网购， 经常在

网络上置办一些生活用品。 这天， 他在网

上购买了一部家用多功能伸缩折叠梯。 看

网页的产品介绍， 这部梯子既可以作为人

字梯使用， 也可以合拢变成直梯使用， 非

常方便。

到货后的第三天， 何先生想补一补房

子漏水的地方， 便拿出梯子安装。

为了方便梯子挪移， 何先生按照说明

书在梯子的一边梯脚处安装了两个滑轮。

安装好后， 他将梯子两边合拢变成直梯，

移至需要修补的地方靠墙摆放好。

不料， 刚爬几步就连人带梯重重滑倒

在地。 何先生的妻子忙拨打 120 急救， 将

他送至医院救治。 经医院检查， 何先生被

诊断为双手尺桡骨及左侧第五掌粉碎性骨

折， 下颚支及下颚体错位粉碎性骨折， 胸

前 7根肋骨骨折有部分错位。 后经司法鉴

定， 何先生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何先生认为， 他从高空坠落摔伤， 完

全是因为梯子底脚处装有轮子却无任何限

制或锁定梯子滑倒的措施， 而且产品说明

书也无任何危险警示。 他认为， 梯子的卖

家暨生厂商芬哈公司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

何先生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

判定芬哈公司赔偿医疗费、 营养费、 误工

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39万余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芬哈公司生产

并销售的此款梯子存在一定的设计缺陷和

事故隐患， 且该缺陷导致的使用危险是何

先生滑倒的主要因素， 因此认定芬哈公司

应对何先生损失承担 70%的主要责任； 何

先生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 自行承担 30%

的次要责任。 一审法院最终判决芬哈公司

赔偿何先生各项损失共计 22万余元。

芬哈公司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芬哈公司认为， 其生产的梯子没有问题，

何先生受伤是其使用不当而造成， 相应后

果应由其自负。

上海一中院审理认为， 何先生提交了

梯子的购买记录、 地板划痕照片、 120 急

救记录、 病历记录、 网购平台维权聊天记

录等一系列证据， 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

性证明标准， 足以认定何先生是因使用芬

哈公司生产的梯子而导致受伤。

而该梯子安装的滑轮没有固定措施，

且作为直梯使用时， 会因摆放位置不同而

存在不同的固定效果， 对此芬哈公司并未

在销售宣传或说明书中有特别说明， 亦未

在梯子上标示有警示标志。

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事实依据， 责任比

例划分也已经考虑到何先生自身的过错，

无明显不当。 一审法院关于各项损失的认

定及金额的计算， 均无不当。

据此， 上海一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文中公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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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48、第

58-59、第 92条

2.《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21、第 24条

●风险提示

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中， 真正和劳动者建立

劳动关系的， 是劳务派遣单位， 而非实际用工

单位。 劳务派遣单位接收到被退回的劳动者

时， 不能不加审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否则，

可能要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后果。

●法条依据

劳务派遣

主讲人介绍:

王正叶， 上海一中院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法 律 硕 士

( JM2.0) 。 爱好旅行 、 跑
步、 乒乓球、 篮球。

●立法本意

本案中小明被 B 公司退回， 为何法院判

决 A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什么是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 是指劳务派

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与用工单位签

订劳务派遣协议， 将劳动者派遣至用工单位从

事约定的生产劳动的一种特殊用工方式。

一些企业当出现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

位空缺而又不愿意直接雇佣正式员工增加成本

时，往往会使用劳务派遣工。劳务派遣具有用工

方式高效灵活、用工成本低等显著优点。但对于

本就不稳定就业的被派遣劳动者来说， 可随意

退回会使他们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因此必须

对被派遣劳动者的退回做严格审查， 以保护其

合法权益。

三方法律关系：

相较于标准的劳动关系来说， 劳务派遣将

本为一体的雇佣、使用环节分离，特点就是劳务

派遣企业“招人不用人”，用工单位“用工不招

人”。 因此，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是民

事合同关系， 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劳

动关系，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用工关系。

具体到本案：

小明和劳务派遣 A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所

以他和 A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他和 B 公司仅存

在用工关系。 劳动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都是

由 A 公司负责，A 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情形的，劳动者请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法

院应予以支持。

小明和劳务派遣 A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继而由 A 公司派往从事手机加工的 B 公司工

作， 小明的工资由 A 公司发放， 社保由 A 公

司缴纳， 实际却受 B 公司管理， 遵守 B 公司

的规章制度。 在劳务派遣协议期限未满时， B

公司就以小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他退回

A 公司。 此后 A 公司并未继续安排小明工作，

而是直接以相同理由与小明解除了劳动关系。

小明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 A 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赔偿金， 仲裁认定小明不构成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 裁决支持了小明的请求。 A 公

司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A 公司

构成违法解除，应支付小明违法解除赔偿金。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卖水货“欧米茄”损害买家权益
平台被判退一赔三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蒋梦娴

本报讯 龙利鱼因鲜嫩丝滑、 少刺多

肉的口感俘获了许多饕餮客的心， 然而近

日有消费者却在购买龙利鱼遇到了由巴沙

鱼假冒的产品。 为此， 消费者钱先生将超

市告上法庭， 要求 10倍赔偿金 10543.1 元。

宝山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此案， 并支持了

钱先生的诉请。

2018年 9 月 3 日至 2019 年 10 月 4 日，

原告钱先生在被告某超市购买了“龙利鱼

柳”。 钱先生回家烹饪后食用， 感觉鱼柳的

味道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怀疑有假， 遂向

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 后该局

经调查认为， 被告销售的“龙利鱼柳” 产

品实际为“巴沙鱼柳”， 被告构成经营标

签、 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行为， 违反

了 《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 对被告进

行了行政处罚。 之后， 钱先生将超市起诉

至法院， 要求支付 10倍价款作为赔偿金。

庭审中， 超市辩称， 其已对供货商资

质尽到了审查义务， 涉案食品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 而且， 原告在明知市场上龙利鱼

价格远高于巴沙鱼的情况下， 仍短时间内

多次大量购买， 被告有理由怀疑原告有

“职业打假” 牟利之嫌。 此外， 龙利鱼柳是

加工制品， 其实际原料即为巴沙鱼片， 水

产市场及水产行业的惯例称为龙利鱼柳。

被告所售涉案食品并未以高额的龙利鱼价

格进行销售， 而是以符合市场价格的巴沙

鱼价格售卖， 被告并无以次充好、 恶意追

求盈利性的主观意图， 因此不同意原告的

诉讼请求。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食品和食品添

加剂的标签、 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 说明书的内

容负责。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 说

明书的内容不符的， 不得上市销售。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 可以认定原告

在被告经营的超市购买了标签名称为“龙

利鱼柳” 的产品。 根据静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该产品实

际为冷冻巴沙鱼柳。 因被告明知其出售的

标签名称“龙利鱼柳” 与实际产品不符，

该产品标签内容有很大的误导性， 极易使

消费者产生混淆， 且与“龙利鱼” 有关的

部分属于虚假内容， 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

了 《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

虽然被告出售的“龙利鱼柳” 并未直

接造成原告人身损害， 但被告将经营标签

与实物不符的产品进行销售， 存在足以对

消费者造成实质性误导的主观过错， 原告

要求被告进行 10 倍赔偿的请求， 法院予以

支持。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凤凰” 牌自行车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老百姓趋之若鹜的紧俏商品， 后被

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然而被告人石某、 石某

丽、 谢某某 3人为牟取非法利益， 在未经注

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 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非法经营金额超千万

元。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

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 判处石

某有期徒刑 4 年 9 个月， 并处罚金 360 万

元； 判处石某丽有期徒刑 2年 9 个月，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40 万元； 判处谢某某有期

徒刑 2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20万元。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间， 石某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为谋取非法利

益， 从李某 （另行处理） 等人处采购假冒的

“凤凰” 牌自行车， 通过使用本人及被告人

谢某某等人的身份证开设 7家淘宝店铺对外

销售假冒的“凤凰” 牌自行车。 石某丽、 谢

某某明知石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仍

按照石某的安排， 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2018 年 7 月起从事上述淘宝网店的咨询答

复、 礼包返现、 联系发货退货等工作。 经鉴

定， 石某、 石某丽涉案销售金额为 820 余万

元， 谢某某涉案销售金额为 370余万元。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石某伙同被告

人石某丽、 谢某某，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 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 且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依法均

应予惩处。 综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

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上海三中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消费者花近 2 万元网购的

“欧米茄” 名表， 却被官方认定为非行货，

因而失去获取官方售后服务的权利。 近日，

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某购物平台被法院判决存在欺诈行为， 需

向消费者“退一赔三”。

小玲想给丈夫买一块名表作为礼物，

经过精心比较， 选中某知名网上购物平台

的一款欧米茄手表， 样式合心意， 价格也

合适， “售后保障” 一栏里载明“保证

100%正品行货， 与商场购买享受相同的质

量、 服务保障”。

名表的后期维修保养很重要， 因此小

玲向在线客服再次确认了手表是否为正品

行货和相关售后政策等， 客服人员答复，

“手表为正品行货， 全国联保 3 年”。 这让

小玲放心下来， 下单购买了这款欧米茄手

表， 共支付 18523元。

到货后， 丈夫试戴了手表， 发现表链

太长， 需要截掉一段。 他们便前往欧米茄

指定官方售后服务处截取表带。

然而， 售后中心人员却告知小玲夫妇，

欧米茄并未授权该网上购物平台销售该品

牌手表， 因此不能提供售后服务。 小玲随

即拨打欧米茄官方客服热线求证， 不料得

到了相同的答复。

买到“水货” 手表的小玲遂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某网上购物平台退还手表购

物款， 并就其销售过程中的消费欺诈行为

增加 3倍赔偿金额。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小玲从某网上购

物平台处购买的欧米茄手表并非由瑞表国

际 （中国大陆唯一授权进口商） 进口的货

物， 不能享受品牌质保服务。

一审法院以某网上购物平台存在欺诈

行为为由支持了小玲要求退一赔三的诉讼

请求。 购物平台不服， 认为小玲购买的欧

米茄手表取得了生厂商的授权， 是合法在

境内销售， 遂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 正品行货是指由生

产商授权的一级进口产品代理商或经该代

理商授权的相关特约零售商出售的产品。

某网上购物平台在其销售网页标明其出售

的商品是“正品行货”， 并承诺“与商场购

买享受相同的质量、 服务保障”。 而事实

上， 系争手表并非从正规销售代理商处获

得的产品， 某网上购物平台无法提供合法

性来源证据， 为此不能享受相应质保服务。

某网上购物平台未如实告知小玲手表

进口详细信息， 从而误导小玲作出了错误

的意思表示， 该行为构成消费欺诈。

据此，上海一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超市将“巴沙鱼柳”冒充“龙利鱼柳”卖
法院：超市需支付10倍赔偿

开设网店销售假冒

“凤凰”自行车获刑
网购家用折叠梯 须留意滑轮隐患


